
國立中興大學支出憑證黏存單 

請購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憑 證 
編 號 

預  算  科  目 
給 付 總 額 ( A ) 經 費 來 源 ( 或 計 畫 名 稱 ) 

千
萬

百
萬

十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  

 

用   途   說   明 
   

扣  繳  稅  額  ( B ) 給 付 淨 額 (A) - (B) 

  
 

驗  收  單  位  需 

加會 

有關 

單位 

請打 

V 

     

保管證明 
或驗收人 

單位主管  採 購 組 
(集中採購案

件) 

環安中心 

(綠色採購)

 

圖 書 館 
(圖書館藏) 

計資中心 
(電腦軟、硬
體、耗材、維

護費用) 

資產經營組
(財產登記)

        

 

經 辦 人 經辦單位主管或 
計 畫 主 持 人 

總 務 長 主 計 室 
審    核

主計室主任 校       長  
或授權代簽人 

  15 萬元(含)以下經費之
動支與核銷免會  1 萬元(含)以下經費授權

承辦人員核章。 

 

15 萬元(含)以下經費之動
支與核銷授權系所或行政單
位主管決行 

憑     證     粘     貼     線  ( 憑 證 粘 貼 以 十 張 為 限 ) 

 
說明： 

1. 對不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 
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至右對齊，面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每 

張發票之間距離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 
3. 經辦人與驗收人勿同為一人，經辦單位與驗收單位相同時，驗收單位主管欄免蓋章。 
4. 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財產與一萬元以下之非耗品、特定消耗品(碳粉匣、墨水匣)，以及財產維

修更換零件時，均應加會資產經營組辦理財物登記。 
5. 購置電腦軟、硬體及耗材、維護費用需加會計資中心。 
6. 凡集中採購案件均需加會採購組。 

    7.「墊付人」必須為支出憑證上之相關人員，包括經辦人、驗收人、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。 
8. 購置電腦周邊設備含耗材，請參見 hz.email.nchu.edu.tw，□是 □否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。 

 

□墊 付 人(1 萬元以下或已經核可) □ 匯 撥 廠 商 帳 戶 

墊付員工姓名  廠 商 帳 戶名 稱  

□ 員 工 代 號  銀行分行名稱  

或  □ 身 分 證 號  帳            號  

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料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不轉做其他用途，亦不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

料保存與安全控管辦理。 


